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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NII計劃的提出與推動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在進行，而面對未來NII所帶

來的資訊應用環境的遠景，例如線上購物、遠端教學、視訊會議、隨選視訊等，

許多人不免會問：「這些資訊應用是否會在法律上遭遇障礙？現行法律是否會成

為未來NII發展另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因此，世界各個主要國家在推動NII時，都將法律的配合、調整及規劃列為NII

規劃的重要部分，而由於各國資訊應用步伐快慢不一，同時法律制度也各有不

同，因此相關的法律配合制度也各有差異。  

我國由於資訊應用相關的法律規範，並未如歐美先進國家般完整，因此在NII

法制調整的重點規劃上，也應與美國、日本及歐聯等國家不同。  

四大方向  

法律的環境配合與否，不論是積極鼓勵應用面或是消極防弊面，都應以建立一個

適當的整體遊戲規則環境為目標，當然NII相關的法律調整也不例外。如果從這

個大的目標來看，我國NII相關法制的調整應以「增進市場活力」、「促進資訊流

通」、「普及網路應用」以及「加強法制建設」四大方向著手。  

在增進市場活力方面，法律調整的目的應以排除NII相關建設的市場競爭障礙，

以及誘發民間共同參與NII建設為主。而在促進資訊流通與提供方面，法律調整

的重點應在於開放政府現在及未來所掌握的大量資料，鼓勵民間建立大型且加值

的資料庫，以作為NII未來資訊流通與提供的基礎。  

在普及網路應用方面，法律應作的是如何從法律面來確保網路安全，並且可以法

律促使我國行政機關，利用未來NII的多元化應用形態使政府機關的行政程序更

加便利化，同時擴大網路的普及使用。而在加強法制建設方面，則應從資訊化社

會許多基本行為與概念的革新，調整現行法律體制中逐漸不合時宜的規定與法

律。  

 



相關法規  

在NII法規調整的增進市場活力方面，相關的法律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電

信法」及「有線電視法」最為重要。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是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最完整的租稅及其他獎勵優惠之

法律規定。但是，現行的促產條例並未針對未來在網路世界中扮演重要腳色的網

路服務業，提供經濟性的鼓勵誘因，因此有必要加以擴大適用範圍。  

而在「電信法」及「有線電視法」方面，最主要的議題在於電信業務的開放、電

信服務市場自由競爭的維護，以及未來因NII建設而益發多元化與活潑化(或是

複雜化 )相關電信、通訊等事務的監理管制問題。這些問題將隨著NII建設的逐

步完成而日漸重要，其中電信監理機關行政層級以及組織形態，相信將成為我國

電信法修法時，電信自由化之外另一個影響NII發展的重要議題。  

整合電信服務與有線電視服務的問題也是NII規劃中的一大重點。未來隨著技術

應用的日漸普及，現行雙向電信服務與單向有線電視放送服務間的界線將愈來愈

模糊，可以預見的是，在技術上這兩個服務形態的整合將不成問題，但是，我國

現行法律是依有線電視法中的規定，將這兩個市場加以區隔禁止跨越經營。未來

在技術應用的趨勢下，現行法律的規定合理與否，勢必受到相當大的挑戰。因此，

在這方面的法律調整也必須加緊進行規劃評估。  

在NII法制規劃促進資訊提供與流通方面，對我國現行法制來說，最重要的應首

推「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制定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的實施。  

所謂「政府資訊公開法」，其他國家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已制定施行，而這項法

律的基本目的是在於制定一套法律原則，來規範政府各部門手中資訊的提供與否

以及提供方式。對於NII建設來說，這個法律具有新的時代意義，如果能以法律

要求政府各部門有制度地釋出手中所握有的大量資訊，那麼對於資訊流通的環境

來說，等於是提供了一個源源不絕的資訊應用來源。但是我國現行法中並無一套

完整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因此制定這項法案，對未來NII應用的發展來說是必須

且應立即進行。  

至於「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主要是在規範電子化個人資料搜集、處

理與運用的相關事宜。這項法律將關係到未來高度資訊化的社會中，「資訊隱私」

的維護與保障問題，因此，這個草案的早日施行，將有助於增強未來個人對法律

保障其在網路使用中資料私密性的信心，也可使NII的應用更加圓滑。這項草案

目前已於立法院一讀審查完畢。  



  在NII應用中，在網路上使用記交換各類資料，不論是影像、動畫、文字、

圖片或是聲音，將會涉及智慧財產權的問題，而在智慧財產權中，又以著作權法

的關聯性最強。因此，如何將現行以傳統紙張式或是類比式資料儲存與交流形態

為立法基礎的著作權法，調整為以數位化、網路使用的共用資源、容易複製等新

應用形態為主軸的法律規範，這方面將是NII法規調整的重要工程。  

如果不能使相關的著作權人在網路使用的環境下，獲得適當權利與經濟利益的保

障，那麼結果必將阻礙權利人將自己的資料掛上網路。另一方面，欠缺明確的著

作或是資訊使用規範，也將使廣大的網路使用人暴露在高度法律責任的危險中，

以致使用人望網而卻步。因此，著作權法的調整對於未來NII應用環境中，資料

交換以及網路使用普及化皆有重要的影響。至於資訊安全的保障方面，應以防範

各類電腦犯罪為重點來修訂相關法規重點。  

  另外，法制建設環境面所涉及的相關基本法法律，主要是以「刑法」、「民

法」、「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為主。這些基本法的調整，應配合未來

NII建設所帶來的電子資料應用生活，多方面地配合調整。對於無體化電子資料

在法律上的地位，對於許多電腦犯罪刑事上處罰的設計，對於電子資料在訴訟程

序地位上與承認等等問題，都是這方面基本環境所必須加以解決的。  

積極推動  

世界各國中，推動NII最為投入的國家首推美國。美國柯林頓政府為了達成NII

的推動，提出了多項NII計劃的原則與目標。其NII計劃九大原則分別是：  

■經由稅制與法規的修訂，鼓勵企業創新並長期投資與應用各種相關服

務。  

■推廣「普遍性服務」，使一般人皆得以合理的價格與成本運用政府中的

各種資訊。  

■政府站在擔任推動及促進的立場。鼓勵相關技術的創新及創造新的技術

應用領域。  

■以使用者導向做為NII建構的目的。  

■確保資訊安全與網路可靠度。  

■改善無線電頻譜的管理，善加運用相關資源。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  

■進行與美國國內各級政府以及和其他國家的協調。  

■提供政府資訊取用管道並且加強政府行政程序。  

為使美國的NII計劃順利推展，柯林頓政府於聯邦政府中成立了跨部會的

「資訊基礎建設任務小組」(Interagency Information Infrastucture 

Task-Force;IITF)，負責協調美國國會並納入民間企業對NII計劃的需



求，加速NII計劃與政策的推行。IITF基於上述的任務，下設三個委員

會：通訊政策委員會、技術與應用委員會以及資訊政策委員會。而在資訊

政策委員會下，特別設立一個智慧財產權工作小組(IP工作小組)。 IP

工作小組已經在一九九四年七月提出「對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初步報告」。  

在該項初步報告中指出，對於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的相關調整，

建議將現行美國著作權法中以電腦網路傳送的行為、著作的發行、著作的

首次銷售原則等，皆須加以調整。並且初步報告認為，未來NII勢將推展

為GII(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一部份，因此調和各國

之間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的規定，促使世界各國的相關規定皆能一致化，將

有助於資訊的流通與著作的國際使用。  

不落人後  

歐聯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執委會所提出的NII建議書中，也對歐聯

的NII方向提出了建議。這項建議書對於歐聯推動NII計劃的電信管理以

及法規調整之建議大要如下：  

管制整體面，要求各會員國應加速其國內電信自由化，開放競爭、去除電

信業者非商業性政治上的包袱以及預算上的限制，並設立明確的時間表來

達成上述兩點工作網路的連結與整合，網路的相連、服務的互相提供與應

用皆為歐聯的重要目標。關稅方面，國際的長途租用線路費率應加以調

整，這項調整應納入公眾服務共享的考量因素；而在大眾認知方面，提升

一般大眾對於NII的認知與瞭解，應注意中小企業、公眾行政部門以及新

生代業者的利益。  

法律調整方面，歐聯執委會初步建議書中揭明未來的資訊社會將是全球一

體的，因此歐聯應建立起一套共同的國際規範體系，以保護資訊化社會中

智慧財產權、隱私以及資訊的安全。在智慧財產權方面，應將問題層次提

升至國際化以及全球化的共同議題，並應解決多媒體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的

問題，同時將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問題列為優先解決的議題。  

個人隱私維護方面，初步建議書中指出，如果歐聯欠缺一個全歐聯一致的

隱私法律保護規範，同時使最終使用人對這方面的保障喪失信心的話，將

會嚴重腐蝕資訊化社會的發展。因此，建議要求歐聯應對於隱私的保障提

出一個共同指令，揭示這方面的原則以供各會員國遵循。  

不論是我國或是美國、歐聯，對於NII規劃皆將法律調整列為重要項目。

而如何能適切地以各個國家、地區的法律體制與現狀，配合該地技術應用

環境的發展，一步步循序漸進，建立一個完整適當的資訊應用環境，進而



提升國家競爭力，取得全球一致化的共同利益，相信是各個國家及地區在

推動自己的NII計劃時，所抱持的共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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